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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計畫 
                                    

112年 9月 25日北市教特字第 1123085154號函修正 

 

壹、依據：臺北市 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實施總計畫 

貳、目的 

一、提供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特殊教育需求鑑定。 

二、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進行專業評估，提供教學輔導、評量、環境調整等建議。 

三、鑑定結果提供特殊教育相關服務措施與設施設置之依據。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特教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北區中心） 

肆、申請對象： 

一、新個案：就讀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學生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入學後，出現情緒行為問題且顯著影響學校適應，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

簡稱特推會)審議有特殊教育需求者(入學後曾經 1學期以上輔導及觀察)。 

(二) 因腦傷導致情緒行為出現顯著問題，且致傷後經醫療復健至少 1 年以上，經特推會

審議有特殊教育需求者。 

(三)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並出現情緒行為問題且顯著影響學校適應，經特推會審議有特

殊教育需求者(入學後曾經 1學期以上輔導及觀察)。 

(四) 經直轄市/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為疑似情

緒行為障礙學生者(入學後曾經 1學期以上輔導及觀察)。 

二、舊個案：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經直轄市/縣(市)鑑輔會鑑定為情緒行為障礙者。 

備註：學生入學後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屬學校合作者，學校仍應持續評估學生特殊教育

需求並協助申請鑑定；屬個人自學或機構團體者(即未有學校學籍者)，請於每學期開學前通知

本局並副知本市北區中心，後續將由專人協助鑑定事宜。 

伍、鑑定申請時間、方式與檢附資料 

一、申請時間及方式：由申請學校於第一學期 112年 10月、第二學期 113年 4月間備齊第伍

條第二項所列資料，上傳至臺北市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系統(以下簡稱鑑定安置系統)並填

寫鑑定摘要表。 

二、檢附資料： 

(一)學校至鑑定安置系統列印提報清冊(總計畫附件四)，經相關處室核章後限期內寄至

北區中心。 

(二)學校應檢附之學生資料，請依鑑定資料檢核表(附件二)順序上傳至鑑定安置系統「本

次評估表單-附件檔案」。 

1. 鑑定同意書(總計畫附件三）。 

2. 縣市鑑輔會鑑定證明(新個案免附)。 

3. 身心障礙證明(有則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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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療診斷及處遇摘要表(附件四）。 

5. 前次鑑定摘要紀錄表(如本市鑑定安置系統已有資料，則免附)。 

(1)國中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經鑑輔會鑑定為疑似情緒行為障礙者，檢附最近一

次之鑑定摘要表。 

(2)國中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經鑑輔會鑑定為情緒行為障礙者，請檢附該次鑑定

摘要表。 

6. 至少 1學期以上校內觀察及輔導紀錄或個別(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諮商晤談紀

錄。 

7.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介入計畫(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必附)(總計畫附件十)。 

8. 特推會會議紀錄(經評估有特殊教育需求者)(新個案必附)。 

9. 其他相關資料(近 1年內生理相關之醫療診斷證明、家長訪談說明及情緒行為相關

測驗等，影本需加註「與正本相符」章，無則免附)。 

陸、 鑑定會議時間及地點：第一學期為 112年 11月；第二學期為 113年 4月至 6月於臺北市立

臺北特殊教育學校召開（確切時間與召開方式另行通知)。 

柒、 鑑定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請參閱(附件一) 

捌、 鑑定結果公布：本市鑑輔會之情緒行為障礙鑑輔小組(以下簡稱鑑輔小組)審議結果核定後，

由教育局行文通知學校，請學校將鑑定結果通知單(總計畫附件七、附件八、附件九)轉發學

生家長。 

玖、 鑑定結果申復/申訴 

一、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接獲鑑定結果通知後對鑑定結果有疑義者，可與北區中心聯

繫(11148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207巷 3號。電話：28749117分機 1607)。 

二、欲提出申復者應於教育局函發各校鑑定結果公文送達之次日起 20 日內填具申復書（總計

畫附件十一），並備妥相關佐證資料，以書面限時掛號郵件寄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

復。郵寄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逾期不

予受理。 

三、臺北市政府審查申復書符合規定後，於受理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申復會議，並將申復結果

通知申復人及副知學校；如申復書不合規定，通知申復人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7日內完成

補件。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四、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請務必出席申復會議，未克出席者須出具「臺北市 112學年度

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會議出席委託書」（總計畫附件六）委任受委託人出席，

必要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出席。 

五、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接獲申復結果通知後，對申復結果有疑義者，於收受或知悉申

復結果之次日起 20 日內填具申訴書，並備妥相關佐證資料，以書面限時掛號郵件寄至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訴。郵寄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特殊教育科)，逾期不予受理。 

六、臺北市政府經審查申訴書符合規定後，於受理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申訴評議會議，並將申

訴結果通知申訴人及副知學校；如申訴書不合規定，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收受通知之次日

起 7日內完成補件。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七、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接獲申訴結果通知後，對申訴結果有疑義者，得依訴願法提起

訴願。 

八、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復暨申訴作業流程參閱總計畫附件十二。 

拾、注意事項：新個案或有疑義之個案須出席現場報告，學生之個案管理或輔導教師須出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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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等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會議」(以下簡稱鑑定會議)，父母或監護人及學生得出

席鑑定會議，倘父母或監護人不克出席鑑定會議，可委託受託人出席(總計畫附件六，委託

書請受託人於鑑定會議現場繳交）。 

拾壹、依特殊教育法第 6條、20條及 24條立法說明，本鑑定實施總計畫中各項法定代理人(父 

母或監護人)之權利義務，若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因特殊事由不能或難以行使親權或

監護權(如行方不明、入監服刑、家暴等情事)，得由法定代理人及實際照顧者填妥聲明書

(總計畫附件十三、總計畫附件十四)由實際照顧者代為處理特殊教育鑑定事宜，或經實際照

顧者同意，進行鑑定，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拾貳、經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參、其他未盡事宜，依本市鑑輔會鑑輔小組決議辦理。 

拾肆、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工作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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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鑑定工作流程 

工作項目 
時間 

參與人員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1. 申請學校至鑑定安置系統提報

申請鑑定學生名單 
10月 4月 

特教組長 

(特教業務承辦人) 

2. 召開鑑定會議 11月 4月至 6月 

鑑輔小組、學生、家長 

及個案管理或輔導教

師 

3. 統整鑑定結果報局 

12月 6月 

北區中心 

4. 教育局核發鑑定證明並函知學

校 
教育局 

5. 各校發送學生個別鑑定結果及

鑑定證明 
學校 

6. 完成通報接收 1月 6月 
特教組長 

(特教業務承辦人) 

7. 申復 
於收受或知悉鑑定結果之次日起

20日內向臺北市政府提出申請 

教育局、鑑輔小組、學

生、家長及個案管理或

輔導教師 

8. 申訴 
於收受或知悉申復結果之次日起

20日內向臺北市政府提出申請 

教育局、鑑輔小組、學

生、家長及個案管理或

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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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 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 

鑑定資料檢核表 

(註：僅供學校自行檢核使用無需繳交) 

備註： 
1. 新個案請務必備妥相關資料提特推會審議。 
2. 第 1-9項資料紙本掃描後，請務必依照本檢核表編號順序依序上傳電子檔。 

電子檔檔名參考格式：(資料順序)-障別-學校-姓名-資料名稱 
                       (範例：(02)-情-北區高中-陳○○-鑑定證明) 
3. 第 10-13項資料，請務必至鑑定安置系統新增測驗表單並登錄相關資料。 
4. 若醫師不願填寫醫療診斷及處遇摘要表，請提供醫療診斷及其他佐證資料呈現學生就醫狀況。 
 

檢核項目 
（確認之後請打勾） 

申請對象 
送件 
學校 
檢核 
（） 

新個案 

舊個案 

國中、高級中等教育

階段取得鑑輔會鑑定

證明者 

1 檔案：鑑定同意書（總計畫附件三） ✓ ✓  

2 檔案：縣市鑑輔會鑑定證明 免附 ✓  

3 檔案：身心障礙證明 有則必附 有則必附  

4 檔案：醫療診斷及處遇摘要表(附件四) ✓ ✓  

5 
檔案：前次鑑定摘要紀錄表 

(如本市鑑定安置系統已有資料，則免附) 

曾經鑑輔會鑑定為

疑似情障者必附 
✓  

6 
檔案：至少 1學期校內觀察及輔導紀錄或 

個別諮商晤談紀錄 
✓ ✓  

7 
檔案：疑似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介入計畫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必附)(總計畫附件十) 
✓ 免附  

8 
檔案：特推會會議紀錄 

（經評估有特殊教育需求者）(新個案必附) 
✓ 免附  

9 
檔案：其他相關資料 

(醫療診斷、家長訪談說明或相關測驗) 
無則免附 無則免附  

10 系統表單：情緒行為輔導紀錄摘要 ✓ ✓  

11 系統表單：情障特質影響 ✓ ✓  

12 系統表單：學生鑑定分析 ✓ ✓  

13 系統表單：醫療紀錄 ✓ ✓  



6 

【附件三】 

臺北市 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摘要表 

(請至鑑定安置系統填寫) 

基本資料 

學生資訊 

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性別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  

教育階段  實足年齡  

就讀科別  入學管道  

目前安置班級  目前安置班級其他項目  

提報資訊 

提報梯次  提報日期  

提報學校  提報老師  

提報類組  提報身分  

持有鑑定證明  系統編號  

連絡人 

家長姓名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關係  

父國籍  母國籍  

地址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新制身心障礙證明 

證明狀態 有證明 無證明 

障礙程度  

鑑定日期  重新鑑定日期  

障礙類別  

ICF代碼  ICD代碼  

健保署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 

重大傷病證明 有 無 相關證明 

字號  發卡/證明日期  

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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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評估表單 

情緒行為輔導紀錄摘要 

測驗日期  施測者  

心理行為介入 

□校內輔導教師輔導   □相關專業團隊（例如：心理師）入校諮商 

□醫院或社區心衛諮商 □家庭支持(學校體系、社政體系) 

□東區情緒行為專業支援團隊入校協助。（檢附相關資料） 

□無需介入（說明：              ） 

□其他：______________（如個管教師晤談或班級經營等） 

學習內容調整 

□課餘時間的個別或小組教學(如家教、課後補習、教師額外教學…) 

課程內容：                                                     

上課頻率：每週   節；持續時間：  年  月~  年  月 

□外加課程(科目及頻率：                                   ) 

□抽離課程(科目及頻率：                                   ) 

□有需求但不願接受服務。（說明：              ） 

□有需求，但受限資源，未提供服務。（說明：         ） 

□接受其他教育計畫：_____________________(如：醫療機構、蘭亭書

院、向日葵、在家自學…等) 

□無須調整（說明：              ） 

□其他：＿＿＿＿＿＿＿ 

評量方式調整 

□學分及格標準調整(□全部科目 □部分科目:           ) 

□作業減量或替代作業(科目:                     ) 

□畢業學分調整(降低為               學分) 

□考試方式調整：□少人試場  □延長考試時間  □其他：             

□彈性調整出缺席(調整情形說明                                  ) 

□無須調整（說明：              ） 

□其他:                     

情障特質影響 

測驗日期  施測者  

適應困難-

學校 

□學業成就低落或不穩定 

□無法繳交作業 

□經常遲到 

□出缺席表現不佳(檢附出缺席記錄) 

□長期未到校(檢附出缺席記錄) 

□曾有休學、轉學紀錄 

□其他                       

□情緒控管明顯較同儕不成熟或不穩定 

□同儕人際互動困難(社交技巧差) 

□不服從師長指令、不遵守學校規範 

□師生衝突頻繁 

□違規行為頻繁：(例：偷竊、打架、

說謊…) 

適應困難-

家庭及社

區 

□作息不規律 

□無法維持個人清潔衛生 

□不與家人互動 

□曾有犯罪記錄 

□嚴重睡眠困擾 

□成癮(手機 、遊戲、抽

菸、酗酒) 

□社區參與困難 

□情緒控管不成熟或不穩

定 

□整天臥床或精神不濟 

□親子或手足衝突頻繁 

□其他                  

行為特質  

□容易焦慮 

□內向行為(退縮、恐懼…)   

□精神不濟 

□自傷、自殺意念/行為 

□其他＿＿＿＿＿ 

□外顯行為 (違規、過動/衝動……) 

□沈默寡言完全不說話 

□強迫行為或潔癖 

□怪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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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鑑定分析 

評估日期  評估者  

障礙類別  

排他 
 

 

特質描述 
 

 

學習輔導措施

及成效 

 

 

醫療紀錄 

診斷日期  開立診斷之醫師  

診療院所  

診斷結果  

醫師囑言  

近一年就醫門

診日期紀錄(年

/月) 

 

處方用藥 

(請名列最近處

方) 

 

初階研判 

訪談資料 

醫療史 

首次發現適應不佳：  

第一次就診時間： 

首次就醫原因： 

後續就醫及用藥情形： 

教育及發展史-

國小 

情緒行為問題(摘要情緒行為表現及輔導記錄)□如檢附鑑定摘要表，則本欄免填。 

安置情形：□普通班 □資源班□特教班 □特教班（醫療合作）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 □自學 

課程安排：□無 □外加課程：              □抽離課程 

輔導服務：□無   □接受認輔 □校外專業支援服務：         

教育及發展史-

國中 

情緒行為問題(摘要情緒行為表現及輔導記錄)□如檢附鑑定摘要表，則本欄免填。 

安置情形：□普通班 □資源班□特教班 □特教班（醫療合作）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 □自學 

課程安排：□無 □外加課程：              □抽離課程：       

輔導服務：□無 □接受認輔 □校外專業支援服務：         

前次鑑定證明 

鑑定結果  障礙類型  

考場服務  

近一次段考成績 



9 

國文  班別  

英文  班別  

數學  班別  

醫療資料 

近 2年資料 有   無   醫療診斷書 

初階研判結果 

綜合分析 

 

 

 

初階研判障礙類

別 
 

障礙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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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北市 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 

醫療診斷及處遇摘要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  出生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身份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初診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最近看診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最近曾有因情緒行為等問題住院或持續於同一立案醫療或心理衛生機構接受治療者，治療時程須符合

下列狀況：(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於最近 1年內，持續 1年每個月至少 1次之治療；拿連續處方箋者

每三個月至少一次。) 

說明：此部分須詳細，以瞭解學生是否固定就診。 

※註明治療之日期或附就診摘要表(若開立連續處方箋者請註明)： 

                                                                                

                                                                                

                                                                                

  主要問題： 

                                                                                

                                                                                

                                                                                

    醫療診斷：（需附 ICD碼及診斷日期） 

                                                                                
  相關處遇、治療：(可複選) 

1. □接受藥物治療。 

□定期     □不定期（2次以上）   □單次 

  藥物名稱、劑量：                             

2. □接受心理治療。 

□定期     □不定期（2次以上）   □單次 

3. □接受門診治療。 

□定期     □不定期（2次以上）   □單次 

  門診治療狀況：                                  
目前狀況： 

未來建議： 

醫院：_______________      醫師簽名及蓋章：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專科醫師證照號碼） 

填寫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